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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竞拍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暨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 

 

 

 

一、对外投资概述 

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16 日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与中山市南头镇人民政府

签署投资协议书的议案》。为推动公司化妆品业务产业布局，实现公司发展战略

目标，公司全资子公司诺斯贝尔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斯贝尔”）

与中山市南头镇人民政府签署了《南头镇工业项目投资协议书》（以下简称“投

资协议书”）。投资协议书约定，中山市南头镇人民政府将位于南头镇一块面积为

148.2880 亩的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通过公开出让以有偿、有期限的方式提供至诺

斯贝尔参与竞拍，用于建设集生产车间、办公及研发大楼、智能仓储、员工生活

中心于一体的大型产业园区。诺斯贝尔承诺项目固定资产投资不低于 9 亿元，达

产后年产值达到 18 亿元，年税收达到 9,000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17 日公布在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上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42）与《关于全资子公司与中山市南头镇人民政

府签署投资协议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3）。 

二、进展情况 

2021 年 11 月，诺斯贝尔通过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开挂牌出让系统竞

得了位于中山市南头镇穗西村编号为 G02-2021-0057、总面积为 98,858.7 平方米

（折合 148.2880 亩）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与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签订

了《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交易成交确认书》。其后，诺斯贝尔与中山市自然资源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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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启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以下简称“出让合同”）签署流程，并

于 2021 年 11 月 10 日正式签署完成。 

三、土地出让合同主要内容 

出让宗地编号：G02-2021-0057 

出让宗地面积：98,858.7 平方米（折合 148.2880 亩） 

位置：中山市南头镇穗西村 

用途：工业用地 

出让年限：50 年 

出让价款：人民币 114,181,799 元 

付款方式：于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 30 日内，一次性付清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价款（含保证金结转出让价款）。 

建设期限要求：在 2022 年 6 月 20 日之前开工，在 2025 年 6 月 19 日之前竣

工。 

四、本次取得土地使用权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诺斯贝尔签署出让合同并取得土地使用权，为投资建设大型产业园区提

供必要的经营场地等基础保障，有利于满足公司包括化妆品业务在内的大消费业

务扩展及产能布局的需要，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目标，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

康发展。 

本项目资金投入较大、建设周期长，公司先期将以自有资金建设投入，未来

不足部分将通过银行借款或其他融资方式解决，不影响现有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良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利益的情形。 

五、存在的风险 

1、项目建设涉及规划、工程施工等有关报批事项，还需获得有关主管部门

批复。 

2、投资项目资金来源包括但不限于自有资金、银行借款、股权融资等，具

体融资方式的确定、融资过程中面临的各项审议程序能否审议通过、最终能否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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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筹集资金尚存在不确定性。 

3、实际投资额、建设周期、效益等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综合考虑生产

经营情况、业务布局、市场需求等方面安排投资进度及确认投资金额，具体以实

际投资情况为准。 

公司将根据投资项目的后续进展或变化情况及时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及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交易成交确认书》； 

2、《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其补充条款； 

3、《国有建设用地交付协议书》。 

特此公告。 

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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